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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信厅政法函〔2023〕42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

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服务型制

造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

见》（工信部联政法〔2020〕101 号）有关要求，我部决定开展

第五批服务型制造示范遴选和前四批示范评估评价工作。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第五批示范申报推荐工作 

（一）遴选类别。 

1.示范企业。主要面向定制化服务、供应链管理、检验检测

认证服务、全生命周期管理、总集成总承包、节能环保服务、生

产性金融服务及其他服务型制造创新模式开展遴选。 

2.示范平台。面向定制化服务、供应链管理、共享制造、检

验检测认证服务、全生命周期管理、总集成总承包、节能环保服

务、生产性金融服务及其他服务型制造创新模式开展遴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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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示范城市。面向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有切实举措和突

出成效的城市开展遴选。 

（二）示范企业、平台申报条件及推荐名额。 

1.共性条件。 

申报主体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

运营和财务状况良好，2021 年 1 月 1 日至今，未发生重大质量、

环保或安全事故，没有违法行为或涉嫌违法正在接受审查的情况。 

2.专项条件及推荐名额。 

（1）示范企业。 

申报企业应为具有鲜明服务型制造特点的制造业企业。申报

企业应通过战略规划、组织保障、技术创新、流程再造、市场拓

展、人才培养等措施进行服务型制造转型升级，并取得显著成效。

在本行业或相关领域内，其生产技术与工艺、服务能力与水平具

有一定优势，原则上服务收入占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达 30%以上。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

管部门可推荐企业不超过 10 个，各计划单列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

部门可推荐企业不超过 3 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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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示范平台。 

申报平台应为从制造业企业衍生出的服务平台或第三方专业

服务平台，包括应用服务提供商。截至申报日正式投入运营时间

须满 2 年。分为共享制造类和其他类。 

申报共享制造类的平台，应围绕制造资源的在线发布、订单

匹配、生产管理、支付保障、信用评价等，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，

深度整合分散化、多样化制造资源，发展“平台接单、按工序分

解、多工厂协同”的共享制造模式，有效提升相关行业、区域制

造资源的集聚和共享水平。 

申报其他类的平台，应能够较好满足相关制造业企业在发展

服务型制造方面的服务需求，具备在线服务、线上线下联动等功

能，在服务体系建设、服务能力提升、服务模式等方面有所创新，

能够有效提升制造效率和能力，有效降低企业间交易成本和合作

风险。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

管部门可推荐共享制造类平台不超过 1 个、其他类平台不超过 3

个，各计划单列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可推荐共享制造类平台

不超过 1 个、其他类平台不超过 1 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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